
共青团恩施州委

恩施职业技术学院

州青联发[2009]7号



团恩施州委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开展“双千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工作的

通       知

各团县、市委：

　　为大力贯彻落实州委、团省委关于做好青年职业技能培训、引导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相关要求，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，结合我州应（往）届初、高中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际，团州委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决定联合开展“千名青年免费学习、千元月薪助你起飞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工作，切实提高广大应（往）届初、高中毕业生的就业技能，帮助实现就业和增收成才，为促进恩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培训地点

恩施职业技术学院、相关企业
二、培训对象

　　恩施州城镇、农村户籍，年龄在16－30周岁(1993年5月29日前出生)，符合下列条件的应（往）届初中、高中毕业生，列入“双千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工作培训对象。

　　1、至少符合以下家庭条件中的一项：①城镇户籍家庭人均年纯收入5000元以下；②农村户籍家庭人均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；③父母亲均为长期失业者（指失业六个月以上）；④零就业家庭；⑤困难残疾人家庭（含伤残军人）；⑥困难军烈属家庭；⑦困难现役军人家庭。
2、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，能满足所学专业对身体的要求。

3、此前未获其他财政补贴性培训。
三、培训方式及时间安排
采用理论教学与操作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方式，共计2年。
1、理论教学及操作技能培训（3个月）。理论教学在恩施职业技术学院进行，学习期间免收培训、书本、住宿等费用并提供300元/月的校内食堂生活费用（被褥及个人生活用品自备）；操作技能培训在企业进行，企业为培训对象提供每人每月不低于800元的见习工资，同时职院派教师跟踪服务管理。
2、推荐就业。凡在企业操作技能培训合格者，由相关企业择优录用，并签订劳动合同，每人每月工资不低于1200元，同时职院分阶段派教师跟踪服务管理。
3、颁发证书。二年培训期满，由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技工学校颁发全国通用的《技校毕业证书》，经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考核合格后，颁发中级职业资格证书。 

四、开办专业及就业去向
1、开办专业

电子、酒店管理。
2、就业去向
（1）深圳、江苏等地各类电子厂和计算机等相关企业；
（2）福建石狮五洲佳豪餐饮管理公司，北京湘鄂情餐饮管理公司等酒店企业。
五、报名及审核
1、凡符合报名条件的的人员，可在各乡镇（办事处）团委领取并填写《恩施州“双千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后，交社区、村（居）委会或乡镇（办事处）审核并签署意见，同时向乡镇（办事处）团委提供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复印件3份、一寸免冠彩色照片5张。

2、各团县市委负责审核汇总各乡镇上报材料。

3、团州委负责收集汇总各县市上报材料。
4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审核培训对象资格并通知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培训，负责培训、管理及颁发证书等工作。
六、相关要求　　
1、各团县市委要切实深化认识、高度重视，要把实施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工作作为服务青年就业的具体措施，利用广播、电视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，要把相关文件和材料发到辖区内所有乡镇、相关学校和所有村（社区），要通过召开乡镇团委书记、辖区内所有初高中团委书记会议进行有效工作部署，积极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青年报名参加培训，每个县市要达到平均每个乡镇有至少15名青年参加培训，切实把促进青年就业工作落到实处。
2、各团县市委要指导报名参训青年提供所需材料，并配合做好审核工作。
3、定于4月24日举办第一期培训，各团县市委要在4月22日前按分配名额审核、确定和上报参训人员至团州委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（各县市培训名额及时间安排表见附件）。后续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共青团恩施州委             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4月9日
恩施州“双千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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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 请 书
我愿意参加团恩施州委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恩施州“双千”青年培训就业直通车进行技能培训，加强学习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技能，努力实现就业和增收成才。

特此申请

申请人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村（社区）居委会或乡镇（办事处）意见

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	县市团委意见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年  月  日

	团恩施州委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意见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

	恩施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（公章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

   注：1、“所报专业”指电子或酒店管理。此表用A4纸正反两面打印或复印，一式两份。

2、同时提交身份证（或户口本）复印件3份、一寸免冠彩色照片5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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